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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什么样的水价制度，供用水双

方就会作出什么样的行为反应，有什

么 样 的 反 应 就 会 产 生 什 么 样 的 经 济

绩效。 科学有效的水价制度必须是适

应国 情、水 情、水 利 工 程 特 点 等 方 面

的产物， 必须兼顾供水的自然属性、
经 济 属 性 和 水 利 工 程 的 基 础 性 及 供

需水变动规律性。 在两部制水价中，
有 一 部 分 按 额 定 分 配 水 量 计 算 的 固

定收费， 无论用水户是否用了水，这

部分费用是必须支付的。 设置固定收

费可以使供水经营者得到稳定收入，
保证最低收入用以补偿固定成本。 两

部 制 水 价 的 第 二 部 分 收 费 是 按 实 际

供水量计费的，其目的是补偿可变成

本，如 抽 水 电 费、药 剂 费 和 运 行 维 护

费等。
国 家 发 改 委 出 台 的 水 利 工 程 供

水 价 格 管 理 办 法 和 城 市 供 水 价 格 管

理办法，均有推行两部制水价的明文

规定。 《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
第十 三 条 规 定 ：“水 利 工 程 供 水 应 逐

步 推 行 基 本 水 价 和 计 量 水 价 相 结 合

的两部制水价。 ……基本水价按补偿

供水直接工资、管理费用和 50%的折

旧费、修理费的原则核定”。 《城市供

水价格管理办法》 第十二条也规定：
“城市供水应逐步实行容量水价和计

量 水 价 相 结 合 的 两 部 制 水 价 或 阶 梯

式计量水价”。
早在 1990 年， 湖北省农业灌溉

用 水 就 实 行 了 基 本 水 费 和 计 量 水 费

相 结 合 的 两 部制 水 费 制 度。 自 2007
年 以 来， 湖 北 省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

开 始 大 力 推 行 两 部 制 水 价 ， 目 前 ，
全省有 30 多个县市的农村饮水安全

工 程 实 施 了 两 部 制 水 价 。 两 部 制 水

价 的 实 施 促 使 农 民 使 用 安 全 水 ， 并

为 水 厂 的 基 本 运 转 提 供 了 基 本 的 经

费保障。

一、两 部 制 水 价 在 湖 北 农 村

饮水安全中的重要作用

1.基本水价的作用

（1）促使农民使用安全水，有效地

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

长期以来， 农民将河渠水、 库塘

水、山泉水和浅层地下水等原水，在未

经消毒净化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作为生

活饮用水，即使是血吸虫病疫区，农民

对生活饮水问题给身体造成的危害还

认识不深。由于用水习惯、生活观念和

经济条件等原因， 农民对使用经过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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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消毒处理的、 需要交纳水费的安全

水，在短期内还不太适应。 根据《村镇

供水工程技术规范》，湖北省农村饮水

安全工程的设计人均综合日用水定额

是 80~100 L， 但农民人均日用水量实

际只有 20 L 左右，主要用于做饭和饮

用。 农民对安全水的使用量远未达到

预定用量， 工程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

用。为了有效地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，
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， 促使农民使用

安全水，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，就是运

用价格杠杆，调节农民的用水需求。在

目前用水量不大的情况下， 通过两部

制水价制度，核定一个基本用水量（如

每户用水 3~5 t）， 无论用水户是否用

到基本水量， 均须交纳固定的基本水

费；这样，农民就会使用基本水量。 一

般情况下，农民不会只交钱不用水。这

就会扩大基本用水量， 以实现农民饮

用安全水的目标。
（2）保障农民的基本用水权，确保

饮水安全,促进社会和谐

供 水 经 营 者 在 向 农 民 收 取 基 本

水费的同时，必须确保农民所需的基

本饮用水量，这就促使供水经营者必

须加强供水管理， 提高服务质量，保

障 稳 定 用 水，处 理 好 用 水 矛 盾 ，促 进

社会和谐。
（3）预防饮用“滴滴水”而不缴纳

水费的现象，维护正常的供水秩序

由于部分水表精度不高，有的水

龙头滴水但水表不转动、不计量。 若

规 定 在 基 本 水 量 范 围 内 必 须 交 纳 固

定的基本水费，则会减少农民使用滴

滴水的现象。
（4）维持饮水安全工程基本运转

政府核定的水价，让供水经营者

有 相 对 固 定 的 收 入———基 本 水 费 ，
用 于 逐 年 回 收 工 程 投 资 （即 提 取 固

定资产折旧） 和维持工程基本运转。
特 别 是 在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 建 设 过

渡期， 农民对安全饮水认识不深、 用

水量不多、 不稳的情况下， 通过供给

农民基本用水量， 收取固定的基本水

费， 对于保障工程基本运转， 是非常

重要的。

2.计量水价的作用

（1）计量收费是商品销售的本质

要求，是实施公平供水的基础

只有在主体上实行用多少水、交

多 少 钱，多 用 水、多 交 钱，少 用 水、少

交钱，才能维护用水的社会公平性。
（2）促进节约用水

促进节约用水的措施有经济、技

术、法规政策和公众参与。 水价是刺

激用水效率、克服浪费的最有效和最

敏感的措施，是配置水资源的最重要

手段。 通过计量收费，可促进供水方

注意供水系统的维护管理， 尽可能地

减少水损，提高供水效率。同时，可促进

用水户注意节约用水，减少水的浪费。
（3）促进供水经营者加强供水管

理，促进工程长效运行

实施计量收费，供水经营者就会

增强责任心，重视工程的维护管理和

供 水 管 理，提 高 供 水 服 务 质 量 ，有 利

于农民长期使用安全水。
（4）吸 引 社 会 投 资 兴 办 供 水 工

程，发展农村饮水安全事业

合 理 的 水 价 制 度 可 保 障 投 资 者

有 效 地 回 收 投 资 并 取 得 合 理 的 利

润 ，鼓 励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积 极 性 。

二、实 施 两 部 制 水 价 应 注 意

的几点问题

1.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应推行基本

水费包含基本水量的两部制水价模式

我 国 现 行 两 部 制 水 价 的 计 价 模

式 有 两 种：一 种 是 基 本 水 费 （容 量 水

费）不包含基本水量的两部制水价模

式， 这种模式多用于农业供水中，如

湖 北、湖 南、安 徽 等 省 的 农 业 灌 溉 供

水，实 行 两 部 制 水 价 制 度 ，其 基 本 水

价按有效灌溉面积计收，计量水价按

实际用水量计收，基本水价不包含基

本水量。 第二种是基本水费（容量水

费） 包 含 基 本 水 量 的 两 部 制 水 价 模

式。 即在基本水量范围内，无论用水

多少，均按基本水量收取固定的基本

水费，超过基本水量的部分再按计量水

价和超过的用水量收取计量水费。这种

模式多用于城市供水中，如山东引黄济

青调水工程就是采用这种模式。农村饮

水安全工程应推行基本水费包含基本

水量的两部制水价模式，这种模式可促

使农民使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应的

水，以达到饮水安全的目的。

2.基本水量的选取应以基本安全

水量为依据

基 本 水 量 是 决 定 两 部 制 水 价 制

度是否科学、合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

指标。 基本水量定得太高，不利于促

进节约用水； 基本水量定得太少，又

不 利 于 引 导 农 民 使 用 饮 水 安 全 工 程

供应的安全水，同时也容易产生负面

影响。 根据 2004 年水利部、卫生部颁

布的《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

体系》中关于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

不低于 40～60 L 为安全； 不低于 20～
40 L 为基本安全的规定，建议各地取

基 本 安 全 水 量 指 标 作 为 核 定 基 本 水

价的基本水量。 基本安全水量，湖北

西部山区为每人每天 35 L，湖北西部

山区以外的地区为每人每天 40 L。 每

户按 3～4 人计算，湖北省基本水量的

取值范围应为每户每月 3～5 t 水。

3.两部制水价的计价成本、费用

核算，应执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

的有关规定

按 照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、 水 利 部

《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 和水

利 部 《水 利 工 程 供 水 价 格 核 算 规 范

（试行）》 的规定， 核算各项成本、费

用，并分别计算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

的计价成本、费用。
基本水价的计价成本、费用（元/年）

=职 工 薪 酬＋管 理 费 用＋50%折 旧 费＋
50%修理费。

计量水价的计价成本、费用（元/年）

=直 接 材 料＋其 他 直 接 支 出＋制 造 费

用＋水资源费＋销售费用＋财 务 费 用-
50%折旧费-50%修理费。

4.应选用正确的价格核算公式

两部制水价中, 包含基本水量和

水利财务与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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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 接 第 49 页）此 外，北 京 市 目 前 的

水 污 染 处 理 费 是 按 用 水 量 而 非 污 水

排放量进行征收，不利于提高循环利

用率和降低污水产生率。 建议适当提

高水污染处理费，并实现水污染处理

费 按 用 水 量 征 收 向 按 污 水 排 放 量 征

收的转变。
（5）开展阶梯式水价研究

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时代，实施

阶 梯 式 水 价 是 未 来 水 价 体 系 的 必 然

方向。据了解，银川市自 2004 年初实

施阶 梯 式 水 价 后，节 水 效 果 明 显 ：机

关、 企 事 业 单 位 节 水 率 达 3%～5%，
居 民 节 水 率 达 10%～15%[7，8]。 目 前 ，
上 海 和 广 州 等 地 也 做 好 了 实 施 阶 梯

式 水 价 的 准 备 。 北 京 市 水 资 源 消 费

结 构 中， 居 民 生 活 用 水 占 了 很 大 比

重， 这 无 疑 使 北 京 在 实 施 阶 梯 式 水

价 方 面 具 有 天 然 的 优 越 性 ， 而 且 北

京 市 目 前 居 民 水 表 安 装 率 高 ， 完 全

具 有 实 施 阶 梯 式 水 价 的 设 备 基 础 。
建 议 尽 早 开 展 阶 梯 式 水 价 研 究 和 相

关 方 案 的 制 订， 以 期 更 好 地 促 进 北

京 市 水 资 源 的 节 约 利 用 ， 缓 解 北 京

市水资源短缺危机。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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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包含基本水量两种计价方式，其水

价核算公式、水费计收公式是有所不

同的。
（1）包含基本水量的计算公式

基本水价（元/m3）=
基本水价的计价成本、费用

12×每户每月基本水量×供水户收费户数

计量水价（元/m3）=
计量水价的计价成本、费用+税金+利润

年均计量供水量-12×每户每月基本水量×供水收费次数

基本水费 （元/户月）=基本水价×
基本水量

计量水费 （元/户月）=计量水价×
（实际用水量-基本水量）

（2）不包含基本水量的计算公式

基本水费（元/户月）=
基本水价的计价成本、费用

供水户数×12
计量水价（元/m3）=

基计量水价的计价成本、费用+税金+利润
年均计量供水量

基本水费（元/户月）=基本水价

计量水费 （元/户月）=计量水价×
实际用水量

5.核算计量水价的供水量，应以

用水户多年平均实际用水量为依据

计 量 水 费 是 按 用 水 户 所 装 水 表

的实测水量为依据收取的， 那么，核

定 计 量 水 价 就 应 以 各 用 水 户 水 表 的

实测年用水量之和为依据，同时考察

用水量年际变化。 因此，建议采用最

近 3 年 各 用 水 户 的 实 测 计 量 用 水 量

之和，作为核定计量水价的年均计量

供水量。 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，采

用 供 水 计 量 点 （用 水 户 水 表）的 年 设

计 供 水 量 并 适 当 考 虑 3～5 年 内 预 计

实际供水量计算。

6.利用贷款、债券建设的饮水安

全工程, 其水价应使工程经营者在经

营期内具备补偿成本、费用和偿还贷

款、债券本息的能力并获得合理利润

利用贷款、 债券建设的水利供水

工程， 年还本付息额按经营期等均法

计算。 如折旧资金不足以偿还贷款本

金，则调增非农业供水利润，并相应测

算供水价格，用于解决还贷资金不足。

①经 营 期 是 指 供 水 工 程 的 经 济

寿命周期，按照国家财政主管部门规

定的分类折旧年限加权平均确定。
经营期=

∑（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×本类固定资产投资
固定资产总额

②贷款、债券等均还本付息年值

的确定可以参考以下公式：
贷款、债券等均还本付息年值=

（贷款、债券总额）×
（贷款、债券利率×[1+（贷款、债券利率）]t

[1+（贷款、债券利率]t-1
式中，t 为经营期。

7.在核定水价时，应合理计算投

资利润

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 是 准 公 益 性

事业，各级政府投资属于给农民的一

次 性 补 助，各 级 政 府 投 资 、农 民 投 资

投 劳 和 社 会 捐 资， 不 应 考 察 计 价 利

润，但 企 业、个 人 等 社 会 投 资 是 应 取

得合理利润的。 因此，农村饮水安全

工程供水价格，应在补偿供水生产成

本、费 用 和 依 法 计 税 的 基 础 上 ，按 企

业 或 个 人 投 资 形 成 的 供 水 净 资 产 计

提利润。 净资产利润率按国内商业银

行 长 期 贷 款 年 利 率 加 2%～3%核 算 。
国内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一般按 5
年贷款期的利率确定。

供水利润按下列公式核算：
供水利润=（供水净资产-政府和

农民投资及社会捐资）×[国内商业银

行长期贷款利率＋(2%～3％)]
式中， 供水净资产包括实收资本、资

本公积、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。 因

政 策 性 原 因 造 成 净 资 产 账 面 价 值 严

重偏低的，供水净资产可不计未分配

利润。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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